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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浙 06 清终 1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绍兴

市上虞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章某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郭某，男，该公司员工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浙江某甲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

江杭州湾。

法定代表人：赵某甲，执行董事、经理。

上诉人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甲公司）因与被上

诉人浙江某甲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乙公司）申请公司清算一案，

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（2026）浙 0604 清申 2 号

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26 年 5 月 12 日立案后，

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某甲公司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裁定，指定清算组对被申请人

进行强制清算，并依法追加股东余姚市某有限公司、张某对公司

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事实和理由：某乙公司于 2011 年 1

月 14 日成立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登记机关为绍兴市上

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注册资本 7000 万人民币，股东为余姚市

某有限公司、张某。2014 年 6 月 27 日，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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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作出（2014）绍越商外初字第 70 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浙江某

乙有限公司支付某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借款本金 1300 万元，并支

付相应利息、律师费等费用。浙江某丙有限公司、某乙公司、赵

某乙、史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2015 年 2 月 13 日，

某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

行案号为（2015）绍越执民字第 928 号。（2014）绍越商外初

字第 70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经转让，现实现债权受让人为

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。2025 年 4 月 11 日，绍兴市越城区人民

法院作出（2025）浙 0602 执异 35 号之三裁定书，裁定变更某

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（2015）绍越执民字第 928 号案件的申请

执行人。某乙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吊销营业执照，但某乙

公司至今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。综上，某甲公司作为某乙公司

的债权人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，有权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条、第一百八十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

之规定，向法院申请要求某乙公司依法强制清算并追究股东余姚

市某有限公司、张某对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某乙公司未作答辩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：某乙公司于2011年1月14日注册

成立，注册资本7000万元，系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），登记机关为绍兴市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股东为余姚市

某有限公司、张某。2019年4月29日，某乙公司被绍兴市上虞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。（2014）绍越商外初字第70号

民事判决书判令浙江某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丙公司）归还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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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借款1300万元及相应利息，浙江某丙有限公

司、某乙公司、赵某乙、史某对某丙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

责任。该案后经法院强制执行，执行案号为（2015）绍越执民

字第928号。2025年4月11日，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5）

浙0602执异35号之三执行裁定书，认为某甲公司系债权受让人，

裁定变更某甲公司为（2015）绍越执民字第928号案件的申请

执 行 人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另查明，某乙公司在该院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共有14件，其中

首次执行案件7件（其中涉诉讼费执行案件2件），其中以无可供

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的5件，上述5件后经恢复执

行仍未完全执行到位，未执行到位金额为2100余万元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某乙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被吊销营业

执照，某乙公司因此而解散，其未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

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，作为债权人有权申请对某乙公司进行强

制清算。同时，某乙公司对外大额负债，其中超 2100 万元经法

院强制执行后未能清偿。据此，某乙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

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符合破产

受理条件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<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

会议纪要>的通知》第 117 条规定，要依法区分公司解散清算与

破产清算的不同功能和不同适用条件。债务人同时符合破产清算

条件和强制清算条件的，应当及时适用破产清算程序实现对债权

人利益的公平保护。债权人对符合破产清算条件的债务人提起公

司强制清算申请，经人民法院释明，债权人仍然坚持申请对债务

人强制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。根据查明事实，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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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公司同时符合破产清算条件和强制清算条件，该院已向某甲公

司释明上述情形，并征询其是否同意撤回强制清算申请或变更为

申请破产清算，某甲公司仍坚持申请对某乙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

故对其申请应不予受理。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、第二百三十二条、第二百三十三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裁定：不予受理某企

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某甲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二审中，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。

本院经审查后认为，被上诉人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被吊销

营业执照，被上诉人因此而解散，其未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

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，上诉人作为债权人有权申请对某乙

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但被上诉人同时对外负有大额债务，超 2100

万元经法院强制执行后不能清偿，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

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符合破产受理

条件。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同时符合强制清算和破产受理条件

并无不当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<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

会议纪要>的通知》第 117 条规定，要依法区分公司解散清算与

破产清算的不同功能和不同适用条件。债务人同时符合破产清算

条件和强制清算条件的，应当及时适用破产清算程序实现对债权

人利益的公平保护。债权人对符合破产清算条件的债务人提起公

司强制清算申请，经人民法院释明，债权人仍然坚持申请对债务

人强制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。一审法院在一审时

已向上诉人释明，但上诉人仍然坚持申请对被上诉人进行强制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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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故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上诉人的强制清算申请并无不当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

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 判 长   季璐璐

审 判 员   单卫东

审 判 员   彭丽莉

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

法 官 助 理   金林涛

书 记 员   冯 莹


